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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建國：院長，你已經 65 歲了，如果你重視這個事情，就表示你重視本身及全國的老人，相

信你會得到全國老人給予你的喝采。 

林院長全：我們會很重視臺灣老年化的問題。 

劉委員建國：最後，請問院長、部長對於遠距上班一事有什麼看法？ 

林院長全：這部分行政院目前並沒有相關規範，不過我知道國外有些企業、政府是有相關的作法。 

劉委員建國：所以行政院呢？ 

林院長全：未來也許有這個趨勢，不過在臺灣還是要看社會的接受度，並且要建立許多規範，可能

不是馬上就能夠做到的。 

劉委員建國：部長的看法呢？ 

林部長奏延：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本來就這樣做了，有些銀行業也開始跟進了。 

劉委員建國：謝謝院長和部長。 

主席：請林委員麗蟬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林委員麗蟬：（15 時 2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上次本席和院長討論

到陸生納保的議題，不曉得院長是否有擬定什麼樣的提案？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的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20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有交代林政務委員處理這個事情。 

林委員麗蟬：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林院長全：因為這個時間還滿短的，他還沒有跟我提到任何的想法。 

林委員麗蟬：本席的提案已經研擬好了，如果你們在研擬上有需要幫忙的話，你們可以參考。 

再請教院長，社會安全網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機制，您知道現在我們的安全網已經破了一個洞

嗎？ 

林院長全：請委員指教。 

林委員麗蟬：所謂的「社會安全網」是讓社會底層者不會落入貧窮，也是憲法保護人民生存權的具

體展現，因此有「社會安全網」的概念，院長知道這個社會安全網為什麼會破洞嗎？因為在台

灣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是不符合這些照顧和扶助。請教院長，您知道全台灣有多少新住民未

取得身分證嗎？ 

林院長全：部長跟我講大概是 2 萬 5,000 人左右。 

林委員麗蟬：這個數據有很大的落差，本席取得的數據大概是 30 萬人左右。沒有關係，不管人數

是多少，院長認為必須去重視這些人的人權嗎？ 

林院長全：不管有沒有身分證，只要人在台灣，都應該獲得一定人權的照顧。 

林委員麗蟬：可是就是因為未取得身分證，所以他們的生存權和相關的保障都闕如，因為社會救助

法裡面根本沒有把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納入，您認為這部分需要處理嗎？ 

林院長全：就我的瞭解，在先進國家…… 

林委員麗蟬：您先別回答這個問題，我再問及下一個問題，院長答復時可能比較確實。蔡總統在選

前提了三個政見，其中有三個具體的政見在蔡總統的網站有披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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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的擴大適用，包括對於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的新住民也可以得到國家的照顧。新政府

上任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個月了，到底蔡總統的新住民政見要不要兌現？會不會變成芭樂票甚或

跳票？ 

林院長全：其實在先進國家，不要講是…… 

林委員麗蟬：我不管先進國家，我所要講的是，蔡總統在選前提出很多關於新住民的政見，請教院

長，蔡總統所提出的政見會兌現嗎？ 

林院長全：我想政見都要努力去兌現，除非當初在思考時有瑕疵，否則我們都應該…… 

林委員麗蟬：您覺得這個思考有瑕疵嗎？ 

林院長全：這部分我認為是合理的。實際上，就一個先進國家而言，不要講身分證，任何一個觀光

客來到這個國家，都應該受到一定的人權照顧。就這個觀念來看，即使沒有身分證，我們也要

給予一定的保障，隨著他身分的不同，我們給他一定的保障，這是應該要做的。 

林委員麗蟬：院長支持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在社會救助法裡面都要納入相關保障和人權保障嗎？

你也支持吧？ 

林院長全：當然不同的身分會有不同的權利，但基本的人權是要受到保障，隨著他的身分不同，我

們給他的權利保障當然也會不同。 

林委員麗蟬：當然，因為他的身分唯一不同是未取得身分證，不然跟台灣的媳婦沒有什麼兩樣，他

同樣也生養了二代、也照顧公婆，也為台灣的社會就業付出青春和勞力，他跟台灣人沒有什麼

兩樣，唯一不同的就是未取得身分證，就這個部分而言，我覺得不論有任何的考量，一定要趕

快提出。蔡總統已經提出政見，表示他有全盤的把握會去做，他才會提出來，而不是隨隨便便

開支票，開完支票就跳票，如果是開完支票就跳票，這叫作信用破產！本席進到立法院這幾個

月，我在這個會期也提出社會救助法以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的修法，可是很可惜的是衛福

部反對修法，本席不知道衛福部有把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納入社會救助法和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條例的保障嗎？ 

林部長奏延：在還沒有法令之前，其實內政部就有新住民發展基金…… 

林委員麗蟬：我知道，新住民發展基金有多少比例在做未取得身分證新住民的社會救助工作？有多

少經費編列在這一塊？ 

林部長奏延：我不太清楚內政部的經費。 

林委員麗蟬：我告訴部長，衛福部是這一塊的主管單位，不能推給移民署，您連這個都不清楚？我

跟您講，移民署根本沒有編，這個也沒有法源，是編在外配基金裡面，就是現在的發展基金，

編了大概 2,000 萬，要照顧到二十多萬到三十萬個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而實際執行只花了一

千多萬，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個經費的比例非常少，而且實際上只照顧到皮毛而已，部長，這

樣公平嗎？將近三十萬人，才編 1,000 萬、2,000 萬，這部分也沒有法源，如果部長認為有必要

，是否可以直接立個法源？本席知道部長對這部分沒有權限，但院長有權限，不過部長可以在

社會救助法裡面納入，你不能就外配發展基金來跟本席談這一塊，我覺得這真的不符合台灣號

稱人權立國、號稱會照顧來到台灣的每一個人這樣的說法，更何況新住民身分唯一跟國人的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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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或是女婿不一樣的就是沒有取得身分證，院長，您懂我的意思嗎？他跟國人的媳婦或是女婿

是一樣的，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來到台灣，他們也同樣生養我們的後代，同樣為台灣付出啊！

為什麼不行？院長是否可以承諾在社會救助法裡面納入嗎？ 

林院長全：把他們納入一定的保障，這是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至於方式是要用社會福利法還是新

住民基金等等，因為我對這制度不瞭解…… 

林委員麗蟬：院長，是衛福部比較瞭解新住民相關的社會救助？還是移民署比較瞭解新住民相關的

社會救助？您覺得呢？如果移民署比較瞭解，那衛福部的功能是什麼？ 

林院長全：我不瞭解現在的制度是不是已經把他們全部納入了。 

林委員麗蟬：我覺得這是兩回事，那一塊是那一塊在做的，這一塊是急需要去做的，請問院長和部

長，這一塊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研擬出來？連我一個小小的立法委員都可以研擬出來了，整個行

政院有多少人？整個衛福部有多少人？這一塊沒有辦法做嗎？我的提案在一讀完之後，在逐條

討論的時候，我希望院版要出來，否則我認為蔡總統真的是在開芭樂票，我真的會直接下定論

，我現在是問號而已，如果我的版本已經進入逐條，而院版還沒有出來，那真的就是芭樂票！ 

林院長全：我會請衛福部瞭解一下目前的進度，以及思考如何把相關的保障做得更完善。 

林委員麗蟬：好，之所以我會這麼憤怒及生氣，是因為很多新住民姐妹在台灣真的都遇到這樣的困

難，即政府沒有辦法去照顧他們，因為法律上的僵硬，事實上，他們沒有任何藍綠的立場，而

且在選前有聽到、看到，也直接感受到蔡總統的承諾，但卻在選後直到現在，都還是沒有辦法

看到確實的成果，難道還要再等 4 年嗎？所以這部分拜託院長及部長，在我的法案進行逐條審

查時，請院版也一定要跟著提出來，這個要求應該不會太過份吧？ 

林院長全：希望衛福部能夠就這個部分進行研究，不過我現在還不太了解委員提案條文的內容。 

林委員麗蟬：當然，如果衛福部需要我的幫忙，也可以提出來，若衛福部要參考我的版本，也可以

隨時向我索取。 

另外，關於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的確，這部分談了很多，不過，南向政策需要南向人才，

而南向人才從何而來呢？上個會期麗蟬曾跟院長談到新住民新二代可能是我們南向人才，除此

之外，我也談到目前在台灣還有號稱 60 萬大軍的移工，這些移工也是我們的南向人才，對於這

些南向人才，政府有做好相關的規劃嗎？針對勞工南向人才的部分，請問勞動部做了哪些工作

？ 

郭部長芳煜：在職業訓練方面，我們會幫助台商訓練他們的南向人才，然後根據他們的需要，我們

會開班來訓練相關的人才，還有委員方才提到的外勞，未來也可能會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對

於外勞在這裡的訓練，我們也會予以加強。 

林委員麗蟬：我知道你們有一項評點機制…… 

郭部長芳煜：委員指的外勞的評點機制還是僑外生的評點機制？ 

林委員麗蟬：外勞的評點機制。 

郭部長芳煜：520 之前就已經有這樣的評估機制，但是我不覺得我們有政策大轉彎的問題，因為我

們從來都還沒有提出這樣的政策，即一直都還是在評估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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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麗蟬：所以你們要如何協助這些外勞來幫助我們台商呢？ 

郭部長芳煜：如果是技術比較成熟的外勞，在經過一些評估的過程後，未來台商在南向的時候，他

們可以在商機方面提供一些協助，這部分其實我們可以再去做一些政策上的評估。 

林委員麗蟬：其實不只是技術比較好而已，他們在台灣除了工作、賺錢之外，還有所謂友善環境及

人的友善，基本上，移工如果在台灣遭遇到不平等對待，其實他們也很難會做到友善。不過，

若移工有很好的技術，則你們要如何媒介他們給那些在東南亞投資的台商？據了解，很多移工

在台灣工作到了一定的年限，就必須離開台灣，而他們回到東南亞後，就改到在東南亞投資的

陸商公司上班，因為他們擁有一定的中文能力，尤其是那些曾在台灣上班過的，很多東南亞華

人經營的公司，都很喜歡僱用這樣的人，反觀我們每次都沒有辦法跟上整個世界的潮流，在這

裡培訓完了、在這裡上班完了，但不一定跟我們的台幹有交流甚至還跟我們產生了一些摩擦，

所以把這些在台工作期限屆滿的移工跟國外的台商做一個媒合，不曉得勞動部是否有這方面的

制度規劃？ 

郭部長芳煜：目前勞動部針對南向相關的政策正在進行全盤的整理當中，方才委員談的東西，也是

在我們的評估裡面。 

林委員麗蟬：還要多久才會具體提出來呢？本席認為，不應是新瓶裝舊酒，而且這種酒能喝嗎？換

言之，不應只是將以前的計畫重提而已。 

總之，本席有以下幾項訴求，第一，陸生納保一事請儘快給我一個具體期程，讓我知道你們

何時會將相關法案提出來。第二，社會救助法及特殊境遇家庭補助的相關修正法案，請院長能

夠儘速實現蔡總統的承諾。第三，關於移工屆期回國工作與當地台商間的媒合制度，請儘速提

出來，以上 3 項訴求，麻煩你們儘速研擬並提出，千萬不要跳票！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謝謝林院長。 

繼續請陳委員瑩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陳委員瑩：（15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首先本席要請教李署長

，若以歐洲標準來看，台灣的汽車排放標準目前算是第幾期？ 

主席：請環保署李署長答復。 

李署長應元：（15 時 37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是快要進入六期，即明年 1 月 1 日。 

陳委員瑩：那算滿先進的。據我的了解，目前歐洲柴油汽車的排放標準也是六期，而目前我們汽車

的排放標準是六期，則二期對您來說是一個不環保…… 

李署長應元：很古老、不環保的。 

陳委員瑩：以目前歐洲的標準來說，其火車排放量標準是訂在四期，因為汽車的數量比較多，火車

比較少，方才署長已明確指出二期是非常落後又不環保的標準，本席住在台東，每次要去高雄

都是搭柴聯車，但柴聯車是採二期的標準，所以我們每次都看到火車冒黑煙而且味道也很臭。

據了解，我們即將要採購的 60 輛跑支線的環保列車也是屬於二期標準，但卻號稱是環保列車。


